	附件1：

	退款申请表

	
	编号：
	

	单位名称
	
	经办人
	
	固定电话
	

	
	
	
	
	手机号
	

	退款理由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做好广东省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工作的通知》（粤市监办发〔2019〕1639号）文件要求，现申请退回2014年至2019年度免征计量收费应享受未享受优惠款项。

	退款种类
	免征计量收费应享受未享受优惠款项
	合计金额（元）
	

	收款人
全称
	

	收款人
开户行
	

	收款人
账号
	

	申请单位确认
	   经确认，以上信息正确无误。

	
	单位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所部审核意见
	业务室经办确认签名：
	业务室主任审核签名：

	
	分管业务领导审核签名：
	财务室主任审核签名：

	
	分管财务领导审核签名：
	所长签名：

	所部通知记录
	电话通知时间
	
	通知人
	

	
	被通知人电话号码
	
	被通知人
	

	注：1.申请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2.申请单位在收到我所通知之后，在15天内来我所办理退款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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